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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两个主成分可以较充分地反映各区域高等 教育核心竞争力水平。

表２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１３．９０２ ６６．１９８ ６６．１９８ １３．９０２ ６６．１９８ ６６．１９８ ９．９１２ ４７．２０２ ４７．２０２
２ ４．０６２ １９．３４５ ８５．５４３ ４．０６２ １９．３４５ ８５．５４３ ８．０５２ ３８．３４１ ８５．５４３
３ ０．９８６ ４．６９６ ９０．２３９
４ ０．５２１ ２．４８１ ９２．７２０

　　 （４）计算主因子以及综合得分
根据因子载荷的大小 （一般以≥０．６为标准），

对两个公因子涵盖的指标进行筛选，并根据构成这

两个公因子的主要指标的类型和性质进行命名。因

子载荷矩阵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可以看出，第一
公因子主要解释的是与高等教经费支出以及科研能

力有关的变量，将其命名为经费与科研因子；第二

公因子则主要解释的是与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科

研能力有关的变量，将其命名为基础设施与科研因

子。

表３　因子载荷矩阵

成份

１ ２
Ｘ１ ０．２０７ ０．４５３
Ｘ２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５
Ｘ３ ０．３９５ ０．３８０
Ｘ４ ０．４３０ ０．１１７
Ｘ５ ０．４１２ ０．８９５
Ｘ６ ０．４２４ ０．１４２
Ｘ７ ０．５２２ －０．２９１
Ｘ８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０
Ｘ９ ０．６６７ ０．７２６
Ｘ１０ ０．１４３ ０．９６７
Ｘ１１ ０．３４８ ０．９２７
Ｘ１２ ０．１１３ ０．９６１
Ｘ１３ ０．８３４ ０．５２０
Ｘ１４ ０．６９７ ０．０２５
Ｘ１５ ０．９４１ ０．２９２
Ｘ１６ ０．７７８ ０．３００
Ｘ１７ ０．７９２ ０．６７９
Ｘ１８ ０．６４７ ０．６４３
Ｘ１９ ０．８２２ ０．７１４
Ｘ２０ ０．７８９ ０．６５７
Ｘ２１ ０．９３９ ０．６８７

两个公因子的得分公式为：Ｆｉ＝∑
（ｎ＝３１）
（ｊ＝１）αｉＸｉｊ，即：

Ｆ１＝０．２０７Ｘ１＋－０．０９５Ｘ２＋…＋０．９０３９Ｘ３１；Ｆ２
＝０．４５３Ｘ１＋０．２７５Ｘ２＋…＋０．６８７Ｘ３１。

据此计算出两个公因子的得分后，可以根据公

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个区域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的计算公式为：Ｚ＝ａ１Ｆ１＋ａ２Ｆ２，其中，ａ１ａ２分别是
公因子Ｆ１和 Ｆ２的方差贡献率，分别等于４７．２０２％、
３８．３４１％。其综合得分的计算结果按照降序排列如
表４所示。

表４　区域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综合得分及其排名

区域
综合

得分
排名 区域

综合

得分
排名 区域

综合

得分
排名

北京 ２．５２ １ 黑龙江 ０．１０ １２ 江西 －０．４４ ２３

江苏 １．３１ ２ 湖南 －０．０６ １３ 青海 －０．４６ ２４

上海 １．２４ ３ 吉林 －０．０９ １４ 宁夏 －０．５２ ２５

广东 ０．５４ ４ 重庆 －０．１９ １５ 贵州 －０．５４ ２６

湖北 ０．４３ ５ 安徽 －０．２０ １６ 山西 －０．５９ ２７

浙江 ０．３９ ６ 河北 －０．２２ １７ 内蒙古 －０．５９ ２８

天津 ０．２７ ７ 福建 －０．２４ １８ 西藏 －０．６０ ２９

陕西 ０．２５ ８ 河南 －０．２６ １９ 新疆 －０．６８ ３０

辽宁 ０．２３ ９ 广西 －０．３９ ２０ 海南 －０．７２ ３１

四川 ０．２１ １０ 甘肃 －０．４２ ２１

山东 ０．１６ １１ 云南 －０．４３ ２２

（二）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分类

本文拟利用３１个省级区域的综合得分，采用层
次聚类分析法，对各区域的个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

进行聚类。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各个省域之间的差异，根据

层次聚类同类离差平方和最小的原则，最终将３１个
区域划分为７类。分类的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聚类分析结果

等级 区域

１ 北京

２ 江苏、上海

３ 广东、湖北、浙江

４ 天津、山西、辽宁、四川、山东、黑龙江

５ 湖南、吉林、重庆、安徽、河北、福建、河南

６ 广西、甘肃、云南、江西、青海

７ 宁夏、贵州、山西、内蒙古、西藏、新疆、海南

·２２·




